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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1915        证券简称：科盛环保        主办券商：东北证券 

  

 

江西科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 

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江西科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公司经营发展战略的调

整，并结合当前公司所处行业市场环境及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进一步降低运营管

理成本，提高决策效率，经慎重考虑，公司拟主动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公司已于 2021年 2月 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

的议案》、《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

权益保护措施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申请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以上议案的详细内

容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公

告并提交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拟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及时

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提交终止挂牌申请，具体终止挂牌时间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批准的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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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异议股东的保护措施 

为充分保护公司可能存在的异议股东的权益，公司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相关负责人已就本次申请终止挂牌事宜与全体股东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

商，并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会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

有效保护。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由其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对满足条件的异议股

东所持公司股份进行回购，具体情况如下： 

（一）回购对象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 

2、未出席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出席公司 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

牌的议案》投反对票或弃权票的股东； 

3、在回购有效期限内，向公司寄送书面申请材料要求回购其股权的股东； 

4、异议股东所持公司股票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限制自由交易的情形； 

5、不存在因公司终止挂牌或本次股份回购事宜与公司、其他股东发生诉讼、  

仲裁、执行等情形或该情形尚未终结。 

满足前述所有条件的股东可以要求回购股份的数量以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其持有的股份数量为准。 

（二）回购价格 

为保护公司异议股东的利益，对提出股份回购需求的异议股东的股份由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将与异议股东进一步洽谈，可对异议股东持有

的公司股份进行回购，回购价格为异议股东取得公司股份的成本价格，具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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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回购方式以双方协商确定为准。 

（三）回购有效期限 

异议股东需在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向公司提出书面回购申请。回购申请材料包含异议股东取得该部分股份的交易

流水单、股份数量、异议股东的有效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若因异议股东自身原

因导致上述期限内未向公司提交书面申请的，则视为同意继续持有公司股份。回

购有效期限届满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再承担回购义务。 

三、公司联系方式 

异议股东可就回购事宜与公司联系，具体信息如下： 

联 系 人：陈文 

联系地址：江西省丰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火炬大道 1号 

电    话：0795-6666985 

传    真：0795-6666985 

邮    箱：chenwen43@163.com  

四、特别提示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由于异议股东保护措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公司

董事会郑重提示各位投资者，若选择进行异议股东保护措施的，请尽快与公

司联系有关股份转让事宜。 

特此公告。 

江西科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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